关于2023年9月13日拟对2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2个建设项目晶硅光伏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金页13#平台钻探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批复决定。为保证此次审议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3年9月13日-2023年9月19日（共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33－2103779
传 　 真：0833-2133332
地       址：乐山市市中区白燕路830号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环境准入和督察股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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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晶硅光伏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水口镇振兴大道555号16幢
	乐山晶天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四川清奕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租用现成标准厂房1000m2，设置硅泥加工生产线、废石英坩埚碎片加工生产线、石墨废件加工生产线各1条，外购光伏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硅泥、废石英坩埚碎片、石墨废件作为原材料，形成年综合利用硅泥原料10000吨，光伏企业废弃的石英坩埚碎片原料3000吨和石墨碎片原料2000吨。 
	一、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1、施工废气

本项目施工期主要大气污染物主要是粉尘、机械废气以及汽车尾气等。

（1）扬尘

工程施工期由于设备安装过程中钻孔、砌筑等容易导致扬尘的产生。为了将产生的影响减小到最小，施工中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做到：

①施工中采用密闭安全网全封闭施工，以减少扬尘对环境空气的影响。

②施工中应尽量减少建筑材料运输过程中的洒漏，运输车辆装载量适当，尽量降低物料输运过程中的落差；在施工期间对车辆行驶的路面实施洒水抑尘，每天洒水4-5次，可使扬尘减少70%左右，可有效地控制施工扬尘，可将TSP的污染距离缩小到20-50m范围。减少扬尘对环境空气的影响。

③施工单位应建立健全的工地保洁制度，设置清扫、洒水设备和各种防护设施；土堆、料堆要有遮盖或喷洒覆盖剂。

（2）施工机械废气

施工期施工单位在运输原材料、施工设备以及施工机械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均会排放一定量的CO、NOx以及未完全燃烧的THC等，其特点是排放量小，属间断性排放。加之本项目施工场地开阔，扩散条件良好，因此施工机械废气可实现达标排放。环评要求施工单位在施工期内安排专人注意加强施工机械维护，确保机械设备正常运行。

2、废水

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厂区既有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处理。
3、噪声

（1）加强施工队伍的管理，禁止高声喧哗，避免不必要的噪声的产生；

（2）合理统筹施工安排和施工进度；

（3）采用低噪机具，并及时对施工机具进行修维，减少噪声产生；

（4）在未取得夜间施工许可的情况下，禁止夜间施工。合理安排建筑垃圾运输时间，避免在清晨和夜间运输。

4、固体废物

施工期固废主要指建筑垃圾以及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等。建设期固体废物主要来自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本工程施工过程产生的建筑垃圾主要为设备安装过程中剩余的建筑材料，其产生量小，其中可利用部分进行回收利用，不可利用部分交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置。施工人员生活垃圾产生量若按每人每日0.5kg 计，施工人员5人，则共产生生活垃圾2.5kg/d。施工人员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二、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

1、废气

硅泥烘干废气由密闭集气罩收集，通过除雾器和脉冲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15m高排气筒（DA001）排放；石英坩埚和石墨废件破碎及筛分工序产生的废气经脉冲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DA002）排放。

2、废水

生活废水经园区污水管网收集，进入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
3、噪声

及时优化各项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通过选用低噪音设备、安装消声减振装置、合理安排易产生噪声的工段作业时间等措施，减少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破碎、筛分生产线禁止夜间生产，避免噪声扰民。

4、固体废物

废机油、废机油桶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资质单位清运处置；除尘器收集粉尘收集后混入对应生产线产品中，全部外售；生活垃圾交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置。加强日常监管，严禁随意倾倒固体废物。



	2
	金页13#平台钻探工程项目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青平镇铁蛇坳村（原保卫村）5组、6组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分公司（页岩气项目部） 
	四川南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项目为钻探工程，包括钻前工程、钻井工程、压裂测试工程、试采工程。
	一、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1.废气

施工机械尾气为燃油发电机、车辆排放尾气，主要污染物为NOx和CO2，由于累计施工工时不长，不会对周围居民身体产生明显的不适影响，也不会对周边农业生产造成明显影响。
2.废水

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周边居民自有设施收集后用于农肥，不外排。钻井废水、洗井废水、方井雨水等优先回用，确实无法回用的外委有资质和处理能力的单位处置。

3.噪音

项目钻前工程施工期短，且仅昼间施工，施工噪声对环境影响程度有限，施工噪声影响随钻前工程施工的结束而消失，不会造成长期环境影响，在当地环境可接受范围内。

4.固废

施工人员以临时聘请的当地民工为主，租住在附近农户，其产生的生活垃圾利用附近农户现有的设施进行收集妥善处置，无集中生活垃圾产生外排，对环境的影响小。井泥浆全部外运地方砖厂制砖综合利用。水基钻井岩屑交地方砖厂或其他有资质及处理能力单位无害化处置，不外排。
二、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为页岩气勘探井，只涉及施工期（钻前工程、钻井工程、压裂测试工程、试采工程），不涉及运营期。因此，本次评价不对营运期进行分析（若后续测试获良好气流，需另行办理采输环评手续）。


